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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商场、 超市工作的促
销员、 导购员， 都是由生产厂家
派驻的。 发生劳动争议时， 如果
用人单位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
系， 而这些职工又没有证据加以
证明， 那么官司必输无疑。 可就
是这样一起连败4回、 毫无悬念
赢不了的劳动纠纷， 经过法律援
助律师两年的巧妙维权， 导购员
蔡菁菁近日终于获得了3万元赔
偿。

无合同无社保
职工依法要求维权
“一朋友那里缺个卖货的 ，

你愿意去吗？” 2005年， 一个老
乡对嫁到北京多年的蔡菁菁说。
一听是在离家很近的王府井某商
城卖东西， 她同意了。 同年6月
14日她正式上班， 商城收了300
元押金和100元 培 训 费 ， 从 此
她 成 了 FJGH 品 牌 运 动 服 装
（化 名 ） 在 该 商 城 的 导 购 员 。
因工作努力 ， 商场号召员工向
她学习， 并把她的照片登在宣传
栏里。

蔡菁菁介绍： “到了该发工
资的日期， 负责给我上货的小李
就来送钱 。 每次工资都是给现
金 ， 我签完字他再把工资单拿
走。”

她说， 平常上下班的考勤由
商城管理， 同时要遵守商城的劳
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如果出现迟
到、 与顾客发生磨擦、 在卖场与
其他人聊天吃东西等违纪行为
时， 商城负责人会通知运动商品
区的张经理， 然后发工资时她就
会被扣钱。 对于张经理这个人，
蔡菁菁说： “他不是商城的， 好
像是FJGH运动服装品牌的代理
商， 或者是承包运动商品区的总
负责人。”

2012年5月 ， 蔡菁菁找到张
经理： “上班好几年了， 单位一
直没跟我签劳动合同， 也没给我
缴纳社保费， 请您帮我解决一下
吧。” 对方称自己是个人， 没有
公司， 无法解决。

“我都44岁了， 单位没给上
社保， 老了连退休金都没有， 我
得换个工作。” 蔡菁菁以单位未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签订劳动合
同为由， 向张经理交了一份辞职
信， 并要求单位退还300元押金、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社保损失费、 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等费用。

相关材料被骗走
导购员手中无证据
2012年6月1日， 蔡菁菁转到

该商城另一楼层做了导购员， 生
产厂家与她签订了劳动合同， 并
为其缴纳社保费。 这期间， 她多
次找FJGH品牌运动服装公司的
业务员小李 ： “你跟公司说一
下， 他们再不支付赔偿， 我就去
仲裁告了。”

小李问她： “你手里有什么
东西能告公司？”

蔡菁菁把排班表、 销售记录
单、 公司提成说明等所有材料递
给小李， 对方说： “这样吧， 我
把这些东西给公司看看， 让他们
把钱给你 ， 也省得你去告了 。”
蔡菁菁答应了。

此后 ， 她再也找不到小李
了 ， FJGH公司换了业务员 ， 而
手里的证据就这样 “没了”。

走投无路时 ， 北京市丰台
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公益律师王
丹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帮她免费
维权。

王丹告诉记者： “根据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 蔡菁菁手里没
有任何证据， 仲裁委是不会受理
的。” 他们找到商城负责人， 希
望能给予帮助， 却遭到拒绝。 王
丹据理力争： “她在商城卖货 ，
用你们的工作牌， 受你们日常管
理， 每天卖的货款也都直接进了
你们的账。 她是直接为你们工作
的， 商城应当帮她解决问题， 请
你们提供FJGH公司的企业资料。
如果你们不协助， 我们只好连商
城一块告了。”

对方很为难： “这是我们的
客户， 商城与他们有联营合同，
但不能提供给你 ， 也不能让你
看。”

仲裁不予立案
法援律师出招维权
2013年1月9日 ， 王丹与蔡

菁 菁 申 请 仲 裁 ， 要 求 商 城 与
FJGH公司退还300元押金、 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社保损失费、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 但仲裁委却不予立案：
“只有被派遣劳动者才能同时告
两家单位， 可你不是， 所以只能
选一个。”

告FJGH公司， 手里没有任
何证据， 仲裁委肯定不受理； 告

商城吧， 虽然有工牌、 押金条，
但裁决结果一定是所有请求都被
驳回 。 思来想去 ， 王丹计上心
来： 将被申请人确定为商城， 再
争取追加FJGH公司。

商城收到仲裁申请书后， 通
知蔡菁菁不要来上班了， 她再次
丢了工作。

仲裁开庭时， 商城负责人介
绍 ： “从2004年开始 ， FJGH公
司与我们签订联营协议， 约定商
城提供50平方米的面 积 供 他 们
销售商品 。 他 们 是 独 立经营 ，
导购员由其自聘， 上岗前需到商
城登记培训， 合格后才能正式上
班。”

他强调 ： “2005年 6月 ，FJGH
公司招聘蔡菁菁担任销售人员。
按照约定， 我们对她进行了入职
前培训， 收了培训费和押金， 并
向 她 发 放 工 牌 。 此 后 ， 她 受
FJGH公司直接管理 。 我们从未
聘用过她， 未向她支付过劳动报
酬， 未对她实施过管理， 所以商
城与蔡菁菁不存在任何劳动关
系。 如果她能交还商城工牌， 我
单位同意返还其300元押金。” 为
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商城当庭提
交了与FJGH公司签订的 《联营
协议书》。

仲裁委不同意追加FJGH公
司， 并裁决蔡菁菁与商城不存在
劳动关系， 驳回其请求事项。

一裁两审全输掉
代理律师反而很高兴

仲裁输了， 王丹一点也不沮
丧 ， 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喜
悦： “通过仲裁， 逼商城拿出了
与FJGH公司的 《联营协议》， 证
明公司有自聘导购员的权利。 但
事实还不够清楚， 所以我们又向
法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审理时， 王丹表示商城

提交的与FJGH公司的联营协议，
约定期限都是一年， 但他们只提
供了 2004年 、 2011年的部分协
议 。 蔡菁菁从2005年6月至2012
年5月工作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时间持续长达7年， 所以仅
凭两份一年期的 《联营协议 》，
不足以证明双方没有劳动关系。

随后， 商城又向法庭提交了
几份 《联营协议》， 并出示了一
份新证据 ： 张经理以FJGH公司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具证明 ：
“我公司应自行聘用经营场地的
销售人员 ， 并支付其工资等待
遇。 2005年， 我公司聘用蔡菁菁
担任销售人员， 由我公司按时向
其支付全部工资。 蔡菁菁系受本
公司聘请， 与商城不存在劳动关
系。”

看了这份证明， 王丹当即表
示： “我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
无异议 。 申请追加FJGH公司到
庭参加诉讼。”

法院未同意追加FJGH公司。
2013年9月， 判决商城退还蔡菁
菁300元押金， 驳回其它诉讼请
求。 拿到判决书时， 王丹乐了，
继续上诉到二中院： “输得不够
彻底， 还得再夯实一些。”

二审判决再败诉
仲裁申请又被驳回
今年1月16日 ， 虽然还在二

审期间， 但王丹为蔡菁菁又申请
了另一起仲裁 ： 要求FJGH公司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社保损失费、 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

3月，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 蔡菁菁与FJGH公司
的争议随即进入仲裁程序。

FJGH公司远在福建 ， 在北
京没有分公司。 仲裁开庭那天，
他们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但向仲

裁委提交了答辩书， 称该公司从
未聘请过蔡菁菁到商城工作； 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蔡菁菁的申
请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
27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
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委认为，
蔡菁菁是2012年5月提出辞职的，
其2014年1月16日才将FJGH公司
诉 至 仲 裁 委 ， 已 超 过 一 年 的
申 请 仲 裁 时 效 。 虽 然 蔡 菁 菁
主 张 其 未 及 时 申 请 仲 裁 的 理
由 ， 是曾于 2013年 1月以两 家
单位为共同被申请人而提出仲裁
申请， 但仲裁委不予立案， 此后
才向商城一家单位主张劳动关系
的权利和义务， 但仲裁委认为该
理由并非仲裁时效中止、 中断的
法定情形， 于是驳回了蔡菁菁的
全部请求。

两裁三审输4回
最后职工获赔3万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

打头风。 本想有与商城的三场官
司获得的证据 ， 与FJGH公司的
仲裁申请会得到支持， 却没想到
被驳回。

两裁两审共计4场官司都输
了， 蔡菁菁灰心了： 上了这么多
次公堂一次都没赢， 这官司没希
望了。

王丹压力更大： 不能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 算什么合格的法
援律师？ 他找出相关法律规定逐
条研究， 仔细分析类似案例。 随
后 ， 他向法院提起诉讼告FJGH
公司。

法院两次寄传票给福建的
FJGH公司 ， 两次开庭却都不见
人影。 9月15日， 法院委托福建
当地法院向FJGH公司送达了起
诉状副本 、 开庭传票及相关证
据， 对方签收了。 10月24日开庭
时， FJGH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
也未到庭应诉， 法院视为其放弃
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依法缺席
进行审理。

法院认为， 依据蔡菁菁与商
城已生效的一裁两审认定的事
实， 结合其陈述， 双方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 判决FJGH公司向蔡
菁菁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补偿金
等共计3万元。 官司赢了！

看着蔡菁菁获赔3万元的喜
悦， 王丹说： “职工维权， 证据
是关键因素 。 如果没有劳动合
同， 职工朋友就要注意收集保存
工资条、 工作证、 服务证、 考勤
记录等相关证据； 而持有证据尤
其是从职工劳动中受益的关联单
位 ， 不应仅考虑企业自身的利
益， 还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为职
工提供切实帮助 ， 实现利益共
赢。”

导购员证据被骗走 法援律师施巧技维权

两裁三审输4回 职工获赔3万元

四是扩大决定权 。 1986年
《职代会条例》 中的职工代表大
会决定权包括审议通过权、 审议
决定权两类， 前者是企业方提出
方案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或否
决， 后者是职工代表大会提出方
案并审议决定， 区别在于审议通
过方案由企业提出， 审议决定的
方案由职工代表大会提出， 但在
法律上两者都属于决定权。 《规

定》 放弃了审议通过厂长提出的
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方案、 工资调
整计划、 奖金分配方案、 劳动保
护措施方案、 奖惩办法及其它重
要的规章制度等权利， 因为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现行法律法
规， 这些职权有的属于企业， 有
的属于需要企业与工会或职工平
等协商确定的范围。 《规定》 明
确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集体合

同草案，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
的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 住房
公积金和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和
时间的调整方案， 劳动模范的推
荐人选等重大事项 ， 这比 《条
例》 规定的审议决定权内容更加
丰富、 更加重要。 如工资调整计
划、 奖金分配方案、 劳动保护措
施方案、 奖惩办法等有关内容，
纳入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草案)， 就须经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了。

五是明确监督权。 《规定 》
则明确审查监督企业执行劳动法
律法规和劳动规章制度情况， 民
主评议企业领导人员并提出奖惩
建议。 这一规定， 强化了职工代
表大会民主监督的职权， 有利于
促进企业领导人员依法经营管
理， 廉洁从业， 依法保障职工合

法权益， 为企业健康发展和职工
权益实现提供必要保证。

职工代表大会职权有哪些发展变化（二）

企业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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